
· 估价项目名称：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长庚路以西、紫菱路以南、新河渠以北1宗住宅、公寓（商业）、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郑燚、王鹏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9-1-0601-P01DYGJ2号
评估意见函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长庚路以西、紫菱路以南、新河渠以北1宗住宅、公寓（商业）、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常德恒泽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长庚路以西、紫菱路以南、新河渠以北1宗住宅、公寓（商业）、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湘（2017）常德市不动产权第0057847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17536.46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307002017B03367号]及附件、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总平面图》及其 介绍，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共计392916平方米。具体详见下表：

	
	用途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经营性
	非经营性
	​—

	计容建筑面积
	高层住宅用房
	219323
	—
	219323

	
	洋房
	52600
	—
	52600

	
	公寓（商业）
	9944
	—
	9944

	
	沿街商业
	6758
	—
	6758

	
	设备及其他
	—
	183
	183

	
	公共配套及物业
	—
	5029
	5029

	
	合计
	288625
	5212
	293837

	不计容建筑面积
	地下车库
	99079
	—
	99079

	合计
	387704
	5212
	392916



单位：平方米
估价目的：常德恒泽置业有限公司拟使用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长庚路以西、紫菱路以南、新河渠以北1宗住宅、公寓（商业）、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9年9月27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湘（2017）常德市不动产权第0057847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批发零售）。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总平面图》及《常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常德恒大天玺项目备案的通知》[备案编号：2018-1号]，估价对象拟建内容为住宅、商业、公寓（商业）。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总平面图》及其介绍的情况为依据，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公寓（商业）。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通燃气）、不动产权利人尚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但局部已开工，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建设。由于估价对象已完成通平、具备施工条件，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在建建筑物价格。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湘（2017）常德市不动产权第0057847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17536.46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307002017B03367号] 及附件、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总平面图》及其介绍，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共计392916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湘（2017）常德市不动产权第0057847号]，证载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批发零售），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89年9月8日、批发零售2059年9月8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70年、商业及公寓（商业）40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9年9月27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公寓（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估价对象住宅70年、商业及公寓（商业）4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扣减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价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9年9月27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常德恒泽置业有限公司
	430702003002GB00019W00000000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长庚路以西、紫菱路以南、新河渠以北1宗住宅、公寓（商业）、商业用地
	湘（2017）常德市不动产权第0057847号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批发零售）
	—
	住宅、商业、公寓(商业)
	不高于2.5不低于2
	—
	2.5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已开工建设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70年、商业及公寓（商业）40年
	117536.46
	392916
	9426
	2820
	110782

	抵押价格
	110782

	抵押净值
	104819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湘（2017）常德市不动产权第0057847号]原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已开工建设；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307002017B03367号] 及附件、《不动产权证书》[湘（2017）常德市不动产权第0057847号]、《总平面图》、《常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常德恒大天玺项目备案的通知》[备案编号：2018-1号]。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湘（2017）常德市不动产权第0057847号]原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307002017B03367号]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总平面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3）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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